
大鹏盐田福田南山废气处理公司废气治理机构

产品名称 大鹏盐田福田南山废气处理公司废气治理机构

公司名称 深圳市耀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坪山区东纵路425号301

联系电话 13603072192 13760109034

产品详情

6.2.2 行业类别 HJ 1299—2023 4 结合已收集核查资料中排污单位的生产设施、原辅燃料使用、生产工艺、
产品产能、产品类别等信息，依据 GB/T 4754 及适用的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进行判定。6.2.3
管理类别 结合排污许可证中的生产设施、产品产能、工艺流程图、原辅材料用量等信息以及重点排污单
位名录，依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以下简称《名录》）进行判定。对于《名录》中
已经有明确规定的，必须严格按照《名录》管理类别要求执行。 6.2.4 废气（废水）排放口 6.2.4.1 结合已
收集排污单位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影响登记表及备案材料、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文件及验收意见、排污口和监测孔规范化设置情况说明材料、平面布置图、监测点位示意图、生产工艺
流程图等资料，依据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对排污许可证记载的废气排放口的数量、类型，排
气筒高度、出口内径、排气温度，废水排放口的废水排放去向、排放方式、排放规律，雨水排放口（如
涉及）基本信息等内容进行判定。 6.2.4.2
入河入海排污口信息依据入河入海排污口名称、编号及审批、备案或登记信息等进行判定。6.2.4.3 对于
排放口（废气排放口、废水排放口、雨水排放口及其他可能存在的依法纳入监管的排放口等）信息与环
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批复文件或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文件相比不一致的情形，如附件中未提供相关证
明材料，建议现场核查时予以重点关注。 6.2.4.4
对于多个排污单位共用一个排放口的，核查其相关排污单位是否在排污许可证中明确各方责任。 6.2.5
废气（废水）污染物排放种类 依据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中产排污设施对应的污染因子，对照
应执行的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自行监测技术指南，结合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批复文件、
环境影响登记表及备案材料、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文件及验收意见、原辅材料主要成分等进行判定。6.2.6
污染防治可行技术 依据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进行判定。对于未采用
推荐可行技术的，排污单位应当在申请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如已有污染物排放监测数据；对于国内外
采用的污染治理技术，还应当提供中试数据等说明材料），证明可达到与污染防治可行技术相当的处理
能力。6.2.7 废气（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及限值 依据现行有效的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及其修改单
中的排放浓度、排放速率、污染物去除效率等要求进行判定。应严格按照标准适用范围选用污染物排放
标准，不应执行行政规范性文件等。6.2.8 废气（废水）许可排放量 依据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要求进行判定。应根据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中规定的许可排放量核算方法和依法分解落实到
排污单位的重点污染物控制指标，从严确定许可排放量。2015年 1 月 1 日（含）后取得环境影响文件批
复的排污单位，许可排放量还应同时满足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批复文件要求。地方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有更严格要求的，从其规定。6.2.9 固体废物管理信息 依据 HJ 1200 和 HJ 1105
等技术规范中有关要求进行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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